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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正德人寿真实状况的几点说明 

 

自保监会〔2014〕8 号监管函 6 月 6 日公开发布后，我公司

一直潜心于防范化解执行监管函后的风险和危机。面对铺天盖地

而来的各种不同声音，我们想用忍让和宽容，微笑和沉默来解决。

6 月 21 日，中央电视台《新闻直播间》栏目播出了《关注正德

人寿偿付能力监管》的报道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我公司的更大关

注。为了让保民和客户放心，让所有关心正德人寿的朋友能够全

面、准确地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会相继做一些客观说明。 

 

一、正德人寿财务数据与股东态度。 

正德人寿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 6 日，注册资本 5 亿元，经过

2009 年 12 月和 2012 年 12 月两次增资，目前注册资本为 20 亿

元，是仅有 5 家省级分公司的小微民营保险公司。        

公司成立后秉承“正扬诚信，立德为民”的核心理念，保费

收入年年增长，由 2006年收入 0.12亿元，至 2013年收入 115.64

亿元（详见附表 1）；资产总额由 2006 年的 5.03 亿元，至 2014

年一季度达 269.67 亿元（详见附表 2）；综合费用率由 2006 年

的 584.51%逐年下降，并在近三年稳定在 5%以下（详见附表 3）；

净利润由 2006 年的-6875.91 万元，至 2013 年达 5565.85 万元

（详见附表 4）；历年来偿付能力充足率均符合监管要求（详见

附表 5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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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4 年一季度末，我公司资产总额约 270 亿元。其中

安全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资产约 158亿元，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

约为 58.52%；流动性较强的可随时变现资产约 41 亿元，占公司

总资产的比重约为 15.19%；公司在北京和上海通过竞拍方式购

入两块土地，截至 2014 年一季度末总价值约 32 亿元，占公司总

资产的比重约为 11.85%（详见附表 6）。 

 

在保监会 6 月 19 日召开的通报会现场，当公司一位股东第

一次听到保监会认定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为-87%时，表示很惊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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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自己投资的四亿元打水漂了。公司另一位股东马上表态，当

即提出愿以两倍价格即八亿元接盘。 

 

二、自 2013 年 10 月 28 日，保监会进驻正德人寿现场检查

以来的一些真实情况。 

1.保监会检查组约谈我公司人员时部分言语摘录。 

自 2012 年 9 月至今，保监会四次到我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

特别是自 2013 年 10 月开始的第四次现场检查，没有明确说明检

查目的，至今仍未结束。以下为保监会检查组约谈我公司人员时

部分言语摘录： 

“我不管什么理由，你立刻让他给我回电！打不通给我上他

家找去！少跟我玩这一套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” 

“那些嫖娼的嫖完了还在小本子上记一笔，我就不信你们没

纪录！” 

“劝劝她（指张洪涛董事长），年纪那么大了，何必还要这

样干呢？撑着干嘛？那么累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公司

发展的越来越大，是时候要找个年轻点的来接一下班了。”  

“当时我们稽查局在查 XX 人寿的时候，他们的人说‘你们

不要再逼谈话的人了，再逼他们要跳楼了，我就跟他们说，爱跳

你们去跳去，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这是工作，职责、范围内的事，

跳了，就是你们自己畏罪自杀’，你们也一样，我们没逼你们，

是你们自己在逼自己的，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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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现在一天天的睡不着觉，就想着怎么来对付你们！” 

2.我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召开受限。 

我公司曾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向保监会提交报告，拟召开

董事会，然而保监会以监管函〔2013〕59 号对我司召开董事会

与股东大会做出行政许可限制，责令我公司在检查期间召开董事

会与股东大会必须经检查组同意。此后我公司又四次申请召开董

事会，会议议程包括学习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审议

2013 年度各项报告、2014 年度工作计划等关系公司发展战略和

日常经营的多项实质性内容，但均被保监会拒绝。 

3.保监会就股权纠纷问题两次约谈我公司董事长。 

2014 年 2 月 28 日，保监会约谈我公司董事长，界定我公司

当前主要问题为股权纠纷，希望我公司“通过内部调解方式加以

解决，保监会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欢迎市场主体进行监督。”3

月 21 日保监会再次约谈我公司董事长，对解决我公司问题的方

式重新界定，提出“内部处理是指在保险业内处理，这是有别于

借助司法等外部处理途径而言的。内部处理是基于在监管部门主

导下进行。” 

 4.〔2014〕8 号监管函突然停止我公司新业务等。 

在此前从未提示、预警、告知的情况下，我公司于 2014 年

6 月 6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四点半，突然接到〔2014〕8号监管函，

认定我公司属于偿付能力不足类公司，责令我司 6 月 9 日起（星

期一）停止开展新业务、暂停增设分支机构和暂停新增股票、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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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非金融企业（公司）债券、股权、不动产和金融产品投资。

在仅有 15 个有效工作日，且限制我公司召开董事会、股东会的

前提下，监管函规定，如我公司未能在 6 月 30 日前有效改善偿

付能力，保监会将视情况采取包括整顿、接管、撤销清算等进一

步监管措施。 

经统计，2013 年起至今，保监会共主动公开有关偿付能力

的监管函 12 次，涉及保险公司 10 家，其中仅有针对我公司的

〔2014〕8 号监管函限时责令公司有效改善偿付能力，及包括停

止新业务、停止增设分支机构和停止相关投资业务的最严处罚。 

5.我公司上报增资扩股相关事项请示文件。 

2014年 6月 13日，我公司通过保监会公文传输系统上报《关

于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相关事项的请示报告》，

保监会对该文件中不影响主体意思表达的个别文字反复提出异

议，并在 17 日已签署了收文回执后，两天内仍先后三次退回修

改文件。我公司在依照保监会文字修改意见修订文件后，于 18

日第六次报送，虽再未退回要求我司文字修改，但至今仍未得到

任何书面回复。 

6. 6 月 19 日通报会。 

2014 年 6 月 19 日 15 时，保监会以便函形式通知召集我公

司全体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管参加通报会，这是除〔2014〕8

号监管函以外，保监会唯一一次通报告知我公司存在偿付能力问

题。当日距〔2014〕8 号监管函下达日已过了 13 天，距监管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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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定有效改善偿付能力的最后时限只剩下 11 天（7 个有效工作

日）。 

 

实事求是是我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和实质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

“只有公而忘私，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才能真正做到实

事求是。”我们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对以上事实的真

实性负责。 

 

 

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 年 6 月 26 日 


